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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南京高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６４

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５０

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孙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高科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

京高科仙林湖置业有限公司参加了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的竞

买，并以

９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竞得

ＮＯ．２０２０Ｇ８７

号地块。

南京市

ＮＯ．２０２０Ｇ８７

地块位于江宁区麒麟科创园中心区， 东至沧波门南街，

南至东麒路，西至光华路，北至智汇路。该地块总用地面积

５０

，

８８１．８９

平方米，出

让面积

５０

，

８８１．８９

平方米，单独出让地下

１

，

７６２．９６

平方米，综合容积率

３．０

，建筑密

度

≤５０％

，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住混合用地、商办混合用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为

９８

，

０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二

○

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简称：南京高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６４

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５1

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科创板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参股公司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艾力

斯”）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其股票将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股票简称艾力斯， 股票代码

６８８５７８

，发行价格

２２．７３

元

／

股。

艾力斯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是一家专注于肿瘤治疗领域的创新药企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高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新创”）和公司

发起设立的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出资比

例为

６９．６５％

，以下简称“高科新浚一期基金”）分别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和

３

，

０００

万元

共同投资了艾力斯。截至目前，高科新创持有艾力斯

１７２．４９９９

万股，占其本次公

开发行上市后总股本的

０．３８％

，限售期为自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高科新浚一期

基金持有艾力斯

２５８．７５

万股，占其本次公开发行上市后总股本的

０．５８％

，限售期

为自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公司将持续推动股权投资业务稳健发展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二

○

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４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

一

０６４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在前期

已回购

５

，

０１５．４５９４９

万元的基础上，继续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含）

５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不超过（含）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回购价格不超过（含）人民币

８．５

元

／

股。实

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继续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详见公司

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披露的《关于继续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３５

）。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了《继续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

一

０４１

）。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３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继续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０．０６％

，最高成

交价为

６．４７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６．４５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

２

，

０６７

，

６７４

元（不含交易

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１．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

规定；

２．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

１

）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

２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

３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３．

公司首次继续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前

５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１６

，

９７０

，

５４５

股。公司每

５

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

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５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２５％

（即

４

，

２４２

，

６３６

股）。

４．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

１

）开盘集合竞价；

（

２

）收盘前半小时内；

（

３

）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５．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

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６

证券简称：恒力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６

债券代码：

１５５７４９

债券简称：

１９

恒力

０１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

５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回购期限为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１２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１５

）。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回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０

股。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７

，

７７９

，

９０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０．１１％

，购买的最高价为

１２．９８

元

／

股、最低价为

１２．６７

元

／

股，支付的金额为

９

，

９９６．１３

万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３３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４６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披露了 《永辉超市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４１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３

个交易日

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５９

，

７２８

，

２４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３％

，成交最低价为

７．６９

元

／

股，成交最高价

为

８．１４

元

／

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４６９

，

９４３

，

８３８．４３

元。该回购进展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公司后续将根据回购情

况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５６８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１０５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６０７

转债简称：伟

２０

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

５２５

号同人恒

玖大厦

１６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会议

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项光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到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同意提名项光明先生、陈革先生、朱善玉先生、朱善银先生、项鹏宇先生、项奕豪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到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同意提名张伟贤先生、王泽霞女士、孙笑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

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公告编

号：临

２０２０－１０７

）。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１０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召开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１０９

）。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项光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营师，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任轻工机械厂董事长兼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任环

保工程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今任伟明集团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

司董事长、总裁。项光明先生曾担任建设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

员，浙江省人民政府特约咨询委员。项光明先生被聘为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中

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项光明先生曾荣获浙江省杰出

青年民营企业家、

２００９

年度中国环保产业优秀企业家、

２０１４

年温州市第四届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２０１５

年获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优秀企业家”、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度温州市优秀企业家、

２０１６

年获世界温商百名风云人物一一影响温州经济

３０

人、

２０１７

年荣获中国上市公司十大创业领袖人物、

２０１８

年获温州市十佳人才、

２０１９

年度杰出

浙商。项光明先生曾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温州市

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项，参与制订《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

目建设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等行业标准。

朱善银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出生，助理工程师，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任轻工机械厂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环保工程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朱善银先生

曾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环保部颁发的“环境保护

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等奖项。

陈革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在中国船舰研究院七一五研究所宜昌分部从事技术设计工作，历任助理工

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项目负责人。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参与创立宜昌市创世纪环保

有限责任公司，任副总工程师、产品开发研究室主任。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伟明集团（及

其前身环保工程公司）技术总监，

２００６

年加入公司，分管技术、市场拓展和项目建设等

方面工作，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裁。陈革先生曾获得环保部颁发的“环境保护科学

技术奖三等奖”、温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

朱善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出生，高中学历，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３

年任瓯海县沙城轻工机械二厂生产部主任，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伟明机械生产部部长与

采购部主任，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伟明机械副总经理、 伟明集团 （及其前身环保工程公

司）采购部主任，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任公司物资管理部主任，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任伟明设备

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项鹏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８

年出生，环境工程硕士，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任公司投资助理，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起历任水务事业部总经理、 上海嘉伟常务

总经理、温州嘉伟执行董事、总裁助理等职务，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项奕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９０

年出生，工程与项目管理硕士，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任公司董事长秘书，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任公司资产管理部

助理，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任大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专户投资部经理助理，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总裁助理，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起兼任公司海外投资部总经理。

王泽霞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出生，管理学（会计）博士，注册

会计师。历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院长、会计学院院长。现任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特聘教授、博导、数据挖掘与决策支持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会

计学会理事审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会长、浙江省会

计学会副会长，公司独立董事。王泽霞博士长期从事舞弊审计、财务云服务研究。曾荣

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中国会计学会审计专

业委员会“天健杯”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二

等奖。

孙笑侠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法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

法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和复旦大

学法学院院长。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孙教授是“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

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曾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度十大优秀独立董事奖。

张伟贤先生，美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出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曾任美国

理海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讲座教授，现任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同济大学环境高等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至今任公司

独立董事。张伟贤教授长期致力于环境纳米材料、环境修复、固废

／

危废等领域的研究，

是纳米铁技术的发明人，完成了超过

１

亿人民币的科硏项目，获

２０

多项中国、美国及欧

洲专利，发表

ＳＣＩ

论文

１００

余篇，论文引用超过

２３

，

０００

次，曾获得美国科学基金杰出青年

教授奖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青年合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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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建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伟明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监事会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到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同意选举刘习兵先生、李玉燕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侯选人，与工

会委员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公司为保障全资或控股子公司顺利开展业务所作出的决

定，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本次担保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

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１０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习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７

年出生，本科学历，机械制造工程

学士，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０３

年供职于中国船舰研究所七一〇研究所，先后担任物

流技术研究室副主任和产品开发研究所主任，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伟明集团 （及其前身

环保工程公司）技术部副主任，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任公司技术部主任，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任

伟明设备所属设备制造事业部总经理，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历任伟明设备总经理、 常务总

经理、公司技术副总监、监事，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李玉燕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４

年出生，本科学历。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任温州晚报记者。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任行政部副总经理，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起任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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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１３

点

３０

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

５２５

号同人恒玖大厦

１６

楼公司

１

号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３．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

６

）人

３．０１

项光明

√

３．０２

朱善银

√

３．０３

陈革

√

３．０４

朱善玉

√

３．０５

项鹏宇

√

３．０６

项奕豪

√

４．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

３

）人

４．０１

王泽霞

√

４．０２

孙笑侠

√

４．０３

张伟贤

√

５．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

２

）人

５．０１

刘习兵

√

５．０２

李玉燕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披露。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２

、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１

、

２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２

、

３

（

３．０１－３．０６

）、

４

（

４．０１－４．０３

）、

５

（

５．０１－

５．０２

）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

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

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

票。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

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

２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３５６８

伟明环保

２０２０／１２／１４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

附件

１

）、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以上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２

、个人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

印件；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股

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股东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请在信函或传真上注明“伟明环保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登记”及联系方式。信函或传真以到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和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及联系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

５２５

号同人恒玖大厦

１６

楼浙江伟明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邮编：

３２５０８８

（四）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７－８６０５１８８６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７－８６０５１８８８

电子信箱：

ｉｒ＠ｃｎｗｅｉｍｉｎｇ．ｃｏｍ

联系人：王菲、叶茂

六、 其他事项

本次公司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与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２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３．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３．０１

项光明

３．０２

朱善银

３．０３

陈革

３．０４

朱善玉

３．０５

项鹏宇

３．０６

项奕豪

４．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４．０１

王泽霞

４．０２

孙笑侠

４．０３

张伟贤

５．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５．０１

刘习兵

５．０２

李玉燕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２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

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

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１００

股股票，该次股东

大会应选董事

１０

名，董事候选人有

１２

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

１０００

股

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

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

５

名，董事候选人有

６

名；应选独立董事

２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３

名；应选监事

２

名，监事候

选人有

３

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４．０１

例：陈

××

４．０２

例：赵

××

４．０３

例：蒋

××

…… ……

４．０６

例：宋

××

５．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５．０１

例：张

××

５．０２

例：王

××

５．０３

例：杨

××

６．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６．０１

例：李

××

６．０２

例：陈

××

６．０３

例：黄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

议案

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５００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５．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

议案”有

２００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６．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

２００

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５００

票为限，对议案

４．００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

５００

票

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４．０１

例：陈

××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２

例：赵

×× ０ １００ ５０

４．０３

例：蒋

×× ０ １００ ２００

…… …… … … …

４．０６

例：宋

×× ０ １００ ５０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５６８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１０7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６０７

转债简称：伟

２０

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对《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２０２０

年修订）（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

２０１９

年修订）（以下简称“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条

公司由温州市临江垃圾发电有限公司整体

变更设立。 公司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注册登记， 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３３００００７３４５２２０１９Ａ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公司由温州市临江垃圾发电有限公司整体变

更设立。 公司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

登 记 ， 取 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９１３３００００７３４５２２０１９Ａ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第十条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 即成为规范公

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

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

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依据本章程，股

东可以起诉股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

监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

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东、董事、监事、

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 即成为规范公司

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

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文件。依据本章程，股东可以起诉

股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

（本公司称“总裁”，下同）和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股东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东、

董事、监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

总经理（本公司称“副总裁”，下同）、财务负责

人、董事会秘书。

第一百零六

条

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名，其中

独立董事不少于三分之一。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名，其中独

立董事不少于三分之一。

第一百九十

四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条第（一）项情形

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项情形

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第一百九十

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条第（一）项、第

（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

的， 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１５

日内成

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

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的，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项、第

（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

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１５

日内成立清算

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

定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的，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

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二百零九

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 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

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 以在浙江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

中文版章程为准。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 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

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 以在浙江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

章程为准。

第二百一十

三条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 自公

司股票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生效

并对各方具有约束力。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生效并对

各方具有约束力。

注：以上章程条款修改后，将对全文中“总裁”、“副总裁”做相应调整。

除上述条款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具体内

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情况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 设董事长一人，

副董事长一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

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公司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

人，副董事长一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

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除上述条款内容外，《董事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内容不变。修改后的《董事会议事

规则》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全部事宜，并

根据工商部门的具体审核要求对上述内容进行调整，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上述修订需提交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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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被担保人名称：全资子公司安远县伟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远公

司”）、卢龙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卢龙公司”）、罗甸县伟明环保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罗甸公司”）；控股子公司宁都县伟明城投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都公司”）、福建华立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公司”）。

２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拟为安远公司、宁都公司、华立公司、卢龙公司和

罗甸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８

亿元的担保额度；截至公告日，公司为远公司、宁

都公司、华立公司、卢龙公司和罗甸公司提供担保余额均为

０

元。

３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４

、公司目前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资金的需求， 进一步支持项目筹

建，公司（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拟为相关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８

亿元的担

保额度。担保明细如下：

１

、为全资子公司安远公司项目贷款提供不超过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２

、为控股子公司宁都公司项目贷款提供不超过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３

、为控股子公司华立公司项目贷款提供不超过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４

、为全资子公司卢龙公司项目贷款提供不超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５

、为全资子公司罗甸公司项目贷款提供不超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可预计的担保额度，考虑到各项目筹建周期较长，上述担保额

度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至该事项实施完毕。同意批准授权

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最终担保金额、

方式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前述实施期限为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签署担保

相关法律文件的授权时限，担保行为的有效期限服从各具体担保协议的约定。

在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１１．８

亿元全部实施的情况下， 增加担保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８．０３％

。

公司将在后续实际发生对上述子公司的担保事项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另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出具了同意

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对象基本信息

１

、安远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公司

住所：浙江省赣州市安远县欣山镇古田村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法定代表人：程五良；

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厂筹建，生活垃圾处理、农林垃圾处理、餐余垃圾处理、污泥处

理、一般工业垃圾处理，生物质处理，垃圾、烟气、污水、灰渣处理技术开发及服务，环保

设备的制造、销售、安装和维护、售后和技术服务。

２

、宁都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公司持股

６０％

，其他股东持股

４０％

；公司住所：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梅江镇龙湖路翠微

春苑小区；法定代表人：程五良；经营范围：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

服务。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环保咨询服务，建筑废弃物再生

技术研发，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发，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污泥处理装

备制造，生活垃圾处理装备制造，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

３

、华立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公司持股

７５％

，其他股东持股

２５％

；公司住所：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水北街镇岩鼻村顺

弯北；法定代表人：朱善银；经营范围：城乡生活垃圾清理、收集、分类、堆肥、中转、运

输、填埋及焚烧发电综合利用，餐厨垃圾及污泥清运、处理、餐厨垃圾利用，垃圾灰渣、

烟气、污水处理开发利用及服务，环保工程投资及建设，再生资源回收。

４

、卢龙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注册资本：

６

，

２００

万元；公司

住所：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城

１０２

国道北地税局对门二楼西两间；法定代表人：陈革；

经营范围：垃圾发电，农林废弃物直接燃烧发电，城市垃圾处理服务，生活垃圾处理及

综合利用，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城市污泥综合利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５

、罗甸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公

司住所：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边阳镇者任村坡脚一组

１７

号；法定代表人：李建勇；经营

范围：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发、建设，垃圾处理，污泥处理，垃圾、烟气、污水、灰渣处理技

术开发及服务，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安装维护、售后和技术服务。餐厨垃圾收集、运输

及环保化处理，餐厨垃圾处理产品的销售，餐厨垃圾处理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二）被担保对象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序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净利润（元） 营业收入（元）

１

安远公司

２

，

８７８

，

１９６．９２ ２

，

８６８

，

７４６．１６ －１３１

，

２５３．８４ ０．００

２

宁都公司

９９７

，

８３６．０８ ９９７

，

８３６．０８ －２

，

１６３．９２ ０．００

３

华立公司

１９

，

３３５

，

２３５．７８ １８

，

９９７

，

６６４．７８ －１

，

００２

，

３３５．２２ ０．００

注：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卢龙公司和罗甸公司暂无最近一期相关财务数据。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拥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评价体系， 能够对子公司安远公司、宁

都公司、华立公司、卢龙公司和罗甸公司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

公司资金安全。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对外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发生对子公司以外的其它企业、非法人单位

或个人的对外担保行为，也没有逾期担保的情形。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公司已批准的

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为

５５５

，

３２７．６１

万元，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１３７

，

６９７．８１

万元，担保

总额为

６９３

，

０２５．４３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９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６４．６０％

，其中担保实际发生

余额占公司

２０１９

年经审计净资产

３２．７０％

。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５

、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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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委员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

５２５

号同人恒

玖大厦

１６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工会委员会。会议应到委员

５

名，实到委员

５

名。

会议由工会主席章小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工会委员会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推举汪和平女士为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１１１

）。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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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到期，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

大会民主选举，选举汪和平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上

述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

条件，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汪和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８

年出生，本科学历，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０

年在轻工机械厂担任出纳，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任伟明机械主办会计、 财务科长，

２００５

年起在公司财务部、资产管理部任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至今任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助理，现任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